
股票代码：600423           股票简称：柳化股份            

债券代码：122133           债券简称：11 柳化债           公告编号：2016-048 

 1 

柳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的公告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湖南中成因与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以下简称“厦门银行珠

海分行”）借款合同纠纷，于 2016 年 6 月 15 日接到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传票、民事

案件应诉通知书及民事起诉状（详见 2016 年 6 月 17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的《柳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及 2016 年 6 月 18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柳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补充暨更正公告》）。 

近日，公司收到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珠海中院”）送达的《广东省珠海市

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粤 04民初 38号之二﹞（下简称“裁定书”）。厦门银行珠海

分行于 2016年 6月 14日向珠海中院提交诉讼保全申请，请求查封公司部分机械设备。珠海中院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裁定查封

公司名下的空气压缩机、蒸汽透平机等部分机械设备，财产保全金额以人民币 150,000,000.00 元

为限。查封的财产在保全期间不得转移、变卖、抵押、质押或以其他方式处分。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七条之规定，动产的查封期限为二

年，继续查封的期限不得超过上述规定的期限。如继续查封，申请人需在查封期届满前三十日内向

珠海中院提出书面的结冻申请。逾期提出申请的法律后果由申请人自行承担。裁定书送达后立即执

行。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向珠海中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机械设备已查封完毕，查封期间内公司不得转移、变卖、抵押、质押或

以其他方式处分该部分机械设备，但仍可以正常使用。设备被查封事项未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公司董事会将继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柳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6月 23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